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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4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“六稳”

工作，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，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。财政部迅

速响应，9月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明确将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，继续指导和督促地方加大工

作力度，确保今年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，10月底前全

部拨付到项目上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。

按照法律法规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用于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

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。在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、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，

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，是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重要举措，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、促进扩大有效投资等具有重要意义。

经全国人大批准，今年安排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是21500亿元，1—8月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

20057.47亿元，发行进度为93.29%。已安排使用新增专项债券15902亿元，约占同期已发行新增专

项债券的80%。资金主要用于棚改等保障性住房建设、交通基础设施、市政建设、科教文卫、农林

水利等领域。稳投资、补短板领域资金投入约占62%，积极带动有效投资扩大，发挥了对民间投资

的撬动作用。

此次除要求“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10月底前全部拨付到项目上，督促各地尽快形

成实物工作量”外，国务院还提出“根据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需要，按规定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

新增额度，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”。同时提出，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范围，更加向民生

领域倾斜。重点用于铁路、轨道交通、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，城乡电网、天然气管网和储气

设施等能源项目，农林水利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，职业教育和托幼、医疗、养老等

民生服务，冷链物流设施，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。为切实增加有效投资，明确要

求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，不得用于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

产业项目。

在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促进投资作用的同时，如何防控专项债务风险、提高专项债券资金

使用效益，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。为防止出现“一哄而上”现象、防止出现“半拉子”工程，专

项债资金在使用中应严格遵循以下几方面要求：一是以资金绩效为导向。按照“资金跟项目走”

的要求，专项债额度重点向项目准备充分、已完成立项审批拆迁环评等各项手续和前期工作、今

冬明春具备施工条件的地区倾斜，坚持形成有效投资，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。二是坚持项目合格

合规。加强项目储备与管理，做好项目前期准备，履行各项审批程序，优选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

显、群众期盼、迟早要干的项目，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。三是以风险防控为底线。专项债资金必

须用于有收益的政府投资项目，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相平衡，聚焦地方政府必投项目和补短板、

强弱项的基础设施项目。优先考虑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好的地区，重点支持财力好举债空间大的地

区，对地方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少安排或不安排，从源头控制债务风险。四是健全项目安排协调

机制。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坚持中央不救助、坚持谁举债谁负责。加强地方财政、发展改革等部门与

金融单位之间的沟通衔接，建立协同配合机制，支持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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